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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中国政法大学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黄洁 10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指出，两校共同作为立格联盟的成员高校，

具有校际交流合作的优良传统。未来两校要发挥各自学科优势、地缘优

势，密切交流、互利共赢，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

面同频共振、务实合作，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双方携手共进的新起

点，开创两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司林胜强调，此次战略合作的达成

是中国政法大学帮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深化学科治理体系综合改革、推进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着力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生态的有效途径，还是实现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两校持续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秉持“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双向开放、共谋发展”的原则，进一步整合双方优势，就人才培养、

法学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法治实践等

方面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打破校际壁垒，互惠互利、共谋发展，全

力推进战略合作走深走实。

西南政法大学党建统领事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10月13日，西南政法大学党建统领事业高质

量发展工作交流会在渝北校区举行。会议全面促进学校党建工作与事业

发展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提升学校治理效能，为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樊伟指出，党建工作是实现新时代学校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要把组织力量、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动力、

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学”有想法。

学字当头，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党建统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行动。要“思”有高度，谋划布局拉高标杆，奋勇争先瞄准一流，把各项

工作放在学校发展大局中谋划思考，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学校发展迈上

新台阶。要“践”有行动。立说立行，实战实干，闭环落实，确保各项工作

全面落地见效。要“悟”有总结，及时总结以往的经验做法，推动既有工

作迭代升级，不断开创学校党建统领工作新局面，奋力打造新时代“红

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努力交出党建统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分

报表。

大学生护航行动方案专题讨论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光明 近日，为有序推进大学生护航行动计划，安徽

师范大学法学院召开大学生护航行动方案专题讨论会。会上介绍了《法学

院大学生护航行动方案》制订的背景、依据和要求。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赵红指出，大学生护航行动计划是学

校为实现“一个不掉队”“一个不能少”目标，在“两大振兴行动计划”基础

上，打造的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新模式。学院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生

为本，强化全员育人，突出具体问题，做到“一生一策”，引导全院师生积极

投身护航计划。今后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推进学生安全与发展工作；强化

学工委职责，积极关注解决事关学生安全与发展的问题；经常开展交流研

讨，总结实际工作经验，护航学生成长与发展，为实施“两大振兴行动计

划”提供安全有力的支撑。

第六届法学前沿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日前，第六届法学前沿论坛在复旦大学举

行。本届论坛以“中国法学的自主性与全球视野”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

学杂志社和复旦大学主办、复旦大学法学院承办。本届论坛会聚国内法

学各学科专家，聚焦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以及“百年

变局”背景下当代中国法治与世界秩序的互动关系开展高层次学术

研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法学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积累了丰富而深厚的理论成果，构建起具有

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中国法学自主知

识体系日臻成熟的同时，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当前中国法学界的

共同愿景。中国法学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二元结构下重塑自身定位，

如何实现其自主性与世界性的深度融合，如何在增强话语生产力的同时

提高国际传播力，是中国法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和必

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他强调，既要“向内”为中国法学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探

索新思路、新范式，又要“对外”为中国法学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开辟新路

径、新方向，推动中国法学“内外兼修”，实现自主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完备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华法系重视礼教，礼可分为礼论（礼的

理论）、礼制（等级制度）和礼仪（礼节仪式）三

部分，《礼记》《周礼》和《仪礼》大体对应礼论、

礼制和礼仪。中华法系中，“三纲五常”属于礼

论，法典属于礼制，礼仪有些体现在法典中，有

些体现在风俗习惯中。礼仪是礼论、礼制的礼

节仪式化，通过行为礼仪，使得遵循礼制、礼论

成为一种内心自觉。

  中华法系非常重视礼仪，中国被认为是

礼仪之邦。经过两千年的演变，中国在世界

上仍有一些独特的礼仪，但学术界对此研究

不够。“礼失而求诸野”，我国民间有大量口

耳相传的礼仪，我国台湾地区李炳南先生也

编撰了《常礼举要》。民间礼仪是中华法系的

组成部分，对于批判地继承中华法系，很有

价值。

  1 .关于在日常家庭生活方面的礼仪主

要有：

  为人子不要晚起；衣被自己整理；对父母

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外出必告父母，

返回必先向父母报道。

  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长辈坐正

中，其他人依次坐，夫妻可挨着；孩子可以挨

着老人，但座椅不可高于长辈；长者与物，须

两手奉接。

  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只能夹眼前的；夹

菜不过盘中线；吃饭不能吧唧嘴，喝汤不许吸

溜；吃完饭，一定要说“请慢用”；食时不叹，不

训斥子弟。

  走路要慢慢地走在长辈后面，不要急速走

在长辈前面；不在长辈座前踱来踱去；长辈站

立时晚辈不可坐着，长辈到来时晚辈必起立；

不要站立在中门，过门时不要践踏门限；站立

时不要一足高、一足低，坐着时勿展脚如箕；睡

眠不仰不伏，右卧如弓。

  给客人倒茶以七分为限，留下三分是人

情；给客人添饭以八分为准，用完再添；给客人

斟酒则要酒满杯盈讲究酒满心诚，“酒杯满”才

能更好地表达主家的热情。

  这一部分主要体现的是长幼有序、尊卑有

别的礼论和礼制。《荀子·君子篇》：“故尚贤使

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

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

而有所休。”按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尊卑有别，

长幼有序是传统美德，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

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

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

纵然兄弟，礼不可废。

  这一部分的内容，合理的规定，如“食时不

叹，不训斥子弟”，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在吃饭时

教训孩子，不利于孩子饮食、消化和身体新陈

代谢。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绝对化的规定，

如“睡眠不仰不伏，右卧如弓”，人的心脏是在

左边，“右卧”有道理。但人入睡之后，会不断自

然调节睡姿，无法固定睡姿。

  2.学生在学校生活方面的礼仪主要有：

  学生入学，先要行释菜礼（把菜作贺礼献

给老师）。

  师长上下课时，起立致敬；向师长质疑问

难，必起立；路遇师长，肃立道旁致敬。

  听讲时，应端坐或直立；不支颐（即不要用

手把头撑起来）交股（即一只脚放在地上，另一

只脚架在它上面），不弯腰，翘足。

  对老师要“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有事弟

子服其劳”。

  这一部分体现的是“天地君亲师”的观念。

天地君亲师，为中国儒家祭祀的对象，即：天、

地、君、亲、师。其张扬传统敬天法祖、孝亲顺

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念。天地君亲

师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

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明朝后期以来，崇

奉天地君亲师更是在民间广为流行。这一部分

内容，有些规定合理，如“师长上下课时，起立

致敬；向师长质疑问难，必起立；路遇师长，肃

立道旁致敬”。有些规定有些极端化，如“听讲

时，应端坐或直立；不支颐交股”，小学生正在

发育时期，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对正常发育

不利。“有事弟子服其劳”应限制在一定范围

内，不能把师生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3.处世方面的礼仪主要有：

  大的事情想好了说，小的事情幽默地说；

提醒的话悄悄地说；知心的话看对象说；急迫

的事情慢慢说；复杂的事情简单说；有的事情

边做边说；有的事情至死不说；假话坚决不说，

真话不能全说。

  不要揭人之短，不要显摆自己的长处；家

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说；见失意人，不说得意

语；见老年人，不说衰丧话。

  交情浅不可言深，绝交时不出恶声；不侮

辱人，不苟言笑。

  与残疾人会面，须格外恭敬；于肩挑小贩

苦力，莫讨便宜；施恩求忘，受恩必报；开罪于

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应宽恕；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善人自当亲近，须要久敬；恶人自当敬而

远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这一部分内容体现的“温良恭俭让”的儒

家处世观念。其出自孔子《论语·学而》：“子禽

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

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

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

与？”“温”是“温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平

和；“良”是善良的、道德的；“恭”是恭敬；“俭”

是节制；“让”是谦让，理性的忍让。这一部分

的内容，有些规定合理，如“与残疾人会面，须

格外恭敬”“不侮辱人”等；有的规定不具有普

遍适用性，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法治

社会，我们不愿意放弃自由，但对那些违法犯

罪的人，当然要绳之以法，剥夺他们一定的

自由。

  为什么说上述内容是习惯法呢？因为按

照古代法律规定，家长对子女拥有教令权，只

要家长认为子女所作所为不合乎“理”“礼”，

即可杖责子女。这是古代建设礼仪之邦的重

要途径。

浅议中华法系中的礼仪习惯法

法学洞见

□ 梁云宝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法治现代化，

彰显人权保障理念。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较为

混乱，前科制度出现了明显的僵化问题。对此，

扩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治标之

策，增设轻罪时代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才是

治本之道。

  当前我国的前科规定出现了

明显的僵化性怪现象

  我国刑法至今未使用“前科”一词，但说我

国刑法或法律的规定中没有涉及前科（制度）

是不准确的，针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司法机

关进行了“实践先行”的有益探索。不过，当前

我国的前科规定十分含混。如果从我国刑法第

一百条的规定来看，履行报告义务的条件是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该条似乎采取了广义的

前科概念的立场；如果从我国刑法将一般累犯

成立的“刑度”条件限制在前罪是“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这相当于采取了狭义的前科概念；如

果从刑法之外的规定来看，在一些场合下最广

义的前科概念也被采纳了。在形式上，这使得

我国的前科目前呈现出混乱的“半隐性”状态。

  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

高发型轻微不法行为入刑，尽管随着我国轻罪

时代的来临，犯罪化之后会减少一些重罪的认

定，但带来了一大批轻微犯罪认定结果，轻微

犯罪的高位运行及其套用重罪的刑罚后果造

成了无差别的前科处遇难以适应我国犯罪结

构的实质性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定时代内

容的注入因有关前科规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

滞后与失衡，相对粗糙的刑事立法使得设立和

适用前科的标准并不清晰，我国前科规定的僵

化性弊端日益突出，整个社会出现了醒目的

“惩罚过剩”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亟须配套建立

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在我国，早有学者主张建立前科消灭制

度。现实中，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尚

未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轻罪

时代来临前建立这一制度在整体上不具有可

行性。理由是，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我国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这对重刑化

刑法产生了需求和依赖，对严密化犯罪圈的需

求才是反常的。很难想象，在这一背景下，落脚

点不在于有效整治社会治安的前科消灭制度

会让我国刑法对它产生整体性的需求。即便有

需求，也是局部性的。比如，针对犯罪的未成年

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同时，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大幅减弱了未成年人犯罪

领域对前科消灭制度的需求。

  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晚近

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向好，在刑法领域

引人注目的是我国轻罪时代正在来临，而与国

际接轨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则会加速这一时代

的来临。如果说在我国轻罪时代来临前主张建

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切实际的话，那么，轻罪时

代的来临这一情形将为之改观。具体而言，在

我国目前的前科制度下，一边是急速增长的数

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因为有前科不得不承

受这一僵硬的前科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另一边

是实践中现有的解决方案无法有效地降低这

一犯罪群体的数量，而轻微犯罪罪犯的人身危

险性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犯罪人身份的自我

认同度也较低。这种矛盾的尖锐化逐渐导致数

量庞大的轻微犯罪群体有走向社会对立面的

巨大风险，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我国已存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

背景下，能否通过扩大该制度的适用对象至轻

微犯罪罪犯来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回答是否定

的。的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缓解犯罪人因

犯罪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之效。但是，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不过是一种保密制度，其局限性十分

明显。前科消灭制度能够有效消除犯罪记录以

及由此产生的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去

除犯罪人标签，消解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平

等待遇，促进他们复归社会。在此意义上，面对

正在来临的轻罪时代救治轻微犯罪群体的根

本“出路”在于配套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轻罪时代我国轻微犯罪前科

消灭制度构建的核心要点

  在轻罪时代，我国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构建的要点在于：

  （1）宜采取广义的前科概念立场。在我国

刑法大幅扩张了打击轻微犯罪的范围后，建立

前科消灭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除它们带

给行为人的种种不利后果，能有效满足这一要

求的只有广义的前科概念。它在范围上不仅要

包括轻微犯罪的记录，也要包括不予刑事处

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等的记录，还要包括准微罪的记录。

  （2）我国的前科消灭宜是附条件的。在形

式条件上，前科消灭必须经过一定的期间，轻

微犯罪的前科消灭考验期一般不超过一年是

妥当的。在实质条件上，前科消灭通常要求前

科人员在规定的期间内表现良好。对于前科消

灭的实质条件应从宽把握，宜以考验期内没有

故意犯罪为表现良好的标准。

  （3）在范围上宜采取限定的立场。中国式

现代化在保护犯罪人人权的同时也需顾及公

共利益，在前科消灭范围的限定上宜结合我国

刑法关于不得适用缓刑、假释的对象、关于未

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探索实践经验以及国外的

有益做法等来确定，据此，累犯、再犯、犯罪集

团的首要分子、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有组织的暴力

犯罪宜排除在前科消灭的范围外。

  （4）在程序上宜采取申请消灭为主、自动

消灭和裁定消灭为辅的方式。目前，在国外关

于前科消灭的启动程序主要有自动消灭、申请

消灭、裁定消灭三种。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中

出现较多的是申请消灭，理论上主张较多的是

申请消灭和裁定消灭两种。但是，自动消灭的

方式在程序上并不简约，有时反倒会造成审核

机关推卸责任。

  （5）在效力上应涵盖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

域。当前“一刀切”地阻断前科与行为人就业之

间的联系并不合理，立即废除前科与入党、入

伍、入公职等负面后果之间的联系也不现实。

在域外，对特定职业纯洁性、专业性、公信力的

要求是惯常做法。笔者认为，整体性地解除前

科消灭人员在从业禁止上的限制，但应保留前

科与公职和具有职业关联性的少数职业之间

的联系。这里“公职”的范围可以考虑结合刑法

第五十四条中的内容进行限定，而“职业关联

性”的核心内容则可以考虑结合刑法第三十七

条之一中“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

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来设置。

  （6）在路径上若不能一步到位可分步实

现。以现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起点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和微罪前科消灭

制度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争取实现以法定

最高刑三年有期徒刑为标准的轻罪前科消灭

制度的立法，避免前科消灭制度范围过窄，待

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循序提高这一制度中轻罪

的标准至宣告刑三年有期徒刑或者五年有期

徒刑，甚至增设法人前科消灭制度和重罪前科

消灭制度。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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